关于清明节放假前教学工作安排的通知
  各学部：
根据清明节放假安排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将3月30日至4月1日教学计划调整如下，请各学部落实：
3月30日（周五）按周一课表及晚自习安排进行,升旗暂停;

3月31日（周六）按周二课表及晚自习安排进行;

4月1日（周日）按周五课表及作息时间进行，当日下午13:20上课，14:50下课后学生离校。各年级教师在学生离校后检查门窗、电源关闭情况后离校。
各学部根据本学部实际确定校本课程上课安排并通知到位，确保教这秩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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